
新收入准则解析：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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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控制权转移代替风险报酬转移
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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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让渡资产 建造合同

第四条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

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一）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

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

方；

（二）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

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

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

效控制；

（三）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

（四）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

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条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

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

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

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

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

方法。

第十一条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

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

（三）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

确定；

（四）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十七条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

以确认：

（一）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二）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

计量。

第十九条固定造价合同的结果能够可

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三）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

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

（四）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

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确定。

第二十条成本加成合同的结果能够可

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

流入企业；

（二）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

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

旧准则关于收入确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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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关于收入确认的规定

第四条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20x8年9月1日，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和一家整车组装厂签订了一份销售协议，销售1,000台发动机给整车组装厂，

合同总价为5,000万元。20x8年9月8日，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将这1,000台发动机交给了承运商。

20x8年9月8日，当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将

1,000台发动机交付给承运商时，汽车配件

生产企业就认为该批次发动机的风险已经转

移了，因此在这个时点确认收入。

虽然汽车配件生产企业在20x8年9月8日这天发货了，

但是发动机并没有实际为整车组装厂所控制，因为此时

整车组装厂并不能主导这1,000台发动机的使用，更不

可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因此，此时汽车配件生产企业

不能确认收入。

旧准则 新准则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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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法对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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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确认的五步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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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识别与客户签订的合同

当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01

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

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该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

品或提供劳务（以下简称“转让商

品”）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该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

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该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

合同将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

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企业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

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确认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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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生物技术公司X与制药公司Y达成了一项协议，共同决定对一款候选药物进行研究、开发和商品化。

生物技术公司X负责研发活动。制药公司Y则负责候选药物的商品化。生物技术公司X和制药公司Y同意平等参与研发

和商品化活动的成果分配。制药公司Y在研发阶段达到某些里程碑时需要向生物技术公司X支付款项。

在现行实务操作中，确认收入前并不强调

要识别合同，因此此类合同有可能和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的合同同等对待，即当Y公

司向X公司支付款项时，X公司将其确认为

提供劳务的收入。

确认收入前的首要任务是识别合同，只有符合准则标准的合

同，才能确认为本准则规范的收入。在本例中，X公司和Y公

司共同开展药物的研究开发商品化。双方平等地分享整个研

发和商品化的风险和报酬，为一项共同经营安排而非本准则

所规范的合同。因此，当Y公司支付X公司款项时，X公司并

不能讲此款项作为本准则规范的收入进行确认。

旧准则 新准则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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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识别合同中单独的履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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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合同中单独的履约义务

第九条 合同开始日，企业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务

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然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

履约义务，是指合同中企业向客户转让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履约义务既包括合同中明确的承诺，也包括由

于企业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以往的习惯做法等导致合同订立时客户合理预期企业将履行的承诺。企

业为履行合同而应开展的初始活动，通常不构成履约义务，除非该活动向客户转让了承诺的商品。

企业向客户转让一系列实质相同且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商品的承诺，也应当作为单项履约义务。

转让模式相同，是指每一项可明确区分商品均满足本准则第十一条规定的、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的条件，

且采用相同方法确定其履约进度。



此版权归秀财网所有

识别合同中单独的履约义务

第十条企业向客户承诺的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作为可明确区分商品：

（一）客户能够从该商品本身或从该商品与其他易于获得资源一起使用中受益；

（二）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诺可单独区分。

下列情形通常表明企业向客户转让该商品的承诺与合同中其他承诺不可单独区分：

1．企业需提供重大的服务以将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整合成合同约定的组合产出转让给客户。

2．该商品将对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予以重大修改或定制。

3．该商品与合同中承诺的其他商品具有高度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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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小张在家装节上购买了一套W公司生产的整体式淋浴房，W公司负责上门安装，合同总价4,200元。小张付

款2天后，W公司上门安装，调试了淋浴房。

旧准则 新准则

V.S

当一个合同包含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而销售商品

和提供劳务无法区分，或能够区分但不能单独计量

时，将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全部按销售商品处理。

本例中，W公司销售给小张一套淋浴房，同时提供

了安装服务，这是两个可以区分的履约义务，但是

无法单独计量，因此，W公司将4,200元都确认为销

售淋浴房的收入。

根据新准则规定，必须区分合同中的履约

义务，并按照每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的

比例，分摊交易价格至每项履约义务中。

因此，W公司应将4,000元分别分摊到销售

淋浴房和淋浴房的安装服务这两项履约义

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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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确定交易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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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单独的履约义务

如果在单项合同内识别出多项履约义务，交易价格应当基于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每一项单独

的履约义务；

单独售价的最佳证据是企业在类似情形下向相似客户出售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可观察价格。单独售价无

法直接观察的，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其能够合理取得的全部相关信息，采用市场调整法、成本加成法、

余值法等方法合理估计单独售价。在估计单独售价时，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采用可观察的输入值，并

对类似的情况采用一致的估计方法。

企业在商品近期售价波动幅度巨大，或者因未定价且未曾单独销售而使售价无法可靠确定时，可采用

余值法估计其单独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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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

小张在家装节上购买了一套W公司生产的整体式淋浴房，W公司负责上门安装，合同总价4,200元。小张付款2天后，

W公司上门安装，调试了淋浴房。

假设：淋浴房的单独售价是5,000元，安装服务的单独售价是500元。

旧准则 新准则

V.S

根据现行准则规定，当一个合同包含销售商品和提供劳

务，而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无法区分，或能够区分但不

能单独计量时，将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全部按销售商品

处理。本例中，W公司销售给小张一套淋浴房，同时提

供了安装服务，这是两个可以区分的履约义务，但是无

法单独计量，因此，W公司将4,200元都确认为销售淋浴

房的收入。

根据新准则规定，必须区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并按照每项履约

义务的单独售价的比例，分摊交易价格至每项履约义务中。因此，

W公司应将4,200元分别分摊到销售淋浴房和淋浴房的安装服务

这两项履约义务中。

销售淋浴房的收入：4,200 * {5,000 / （5,000 + 500）} =

3,818元

安装服务的收入：4,200 * {500 /（5,000 + 500）} = 3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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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同折扣，企业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

有确凿证据表明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的，企业应当将该合同

折扣分摊至相关一项或多项履约义务。

合同折扣仅与合同中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相关，且企业采用余值法估计单独售价的，

应当首先按照前款规定在该一项或多项（而非全部）履约义务之间分摊合同折扣，然后采用余值法

估计单独售价。

合同折扣，是指合同中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之和高于合同交易价格的金额。

第四步：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单独的履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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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某汽车经销商与客户签订了一份购买SUV的合同，标配SUV价格400,000元（座椅是人造革的），客户要求将车内

所有座椅都改装成真皮座椅，因此，需另外支付改装费用150,000元（材料100,000元，改装费50,000）。该款

SUV属于全电动汽车，汽车经销商给予了客户95折优惠，因此合同总价为522,500元。客户在付款后可以直接提车。

旧准则 新准则

V.S

根据现行准则规定，当一个合同包含销售商品和提

供劳务，而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无法区分，或能够

区分但不能单独计量时，将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全

部按销售商品处理。因此，本例中的合同总价

522,500将全部确认为销售SUV的收入。

根据新准则规定，必须区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并按照每

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的比例，分摊交易价格至每项履约

义务中。因此，应将合同总价522,500进行分摊：

销售SUV所得收入：522,500 * {（400,000+100,000）/

（400,000+100,000+50,000）} = 475,000元

改 装 服 务 所 得 收 入 ： 522,500 * {50,000 /

（400,000+100,000+50,000）} = 4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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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履行每一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合同开始日，企业应当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确定各单项履约义

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然后，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认收入。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履约进度不能合

理确定的除外。企业应当考虑商品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恰当的履约进度。

• 产出法是根据已转移给客户的商品对于客户的价值确定履约进度；

• 投入法是根据企业为履行履约义务的投入确定履约进度。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企业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

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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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

20x6年1月1日，H飞机制造厂承接了一项定制商用飞机的订单，H与委托方D航空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3年内要

制造完成并交付3架飞机给H，合同总价6亿元。H预计总建造成本为4.5亿元，20x6年底已发生成本1,800万元。

截止20x6年12月31日，H已建造完成并交付1架飞机给D。

旧准则 新准则

V.S

根据已发生成本占总预计成本的比例确定履

约进度。本例中，以发生成本1,800万，占总

预计建造成本4.5亿元的40%，因此，履约进

度为40%，20x6年H可确认收入24,000,000

（60,000,000 * 40%）。

使用产出法确定履约进度。本例中，20x6年

底交付1架飞机给D，因此，履约进度为33%，

20x6 年 H 可 确 认 收 入 19,800,000

（60,000,000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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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履行每一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点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

得商品控制权时，企业应当考虑下列迹象：

（一）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二）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三）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四）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

（五）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六）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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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7

A公司是湖南一家生产辣酱的企业，B公司是南京一家商贸企业。 A公司承诺销售给B公司100箱辣酱（每箱50罐），

合同总价100,000元。 20x8年3月31日A公司开票，并于20x8年4月1日将该批货物交给承运商，20x8年4月3日B公

司收到该批辣酱。

旧准则 新准则

V.S

现行实务操作中，企业一般在开票当天就会

确认收入。因此，A公司在20x8年3月31日确

认收入100,000元。

根据新准则规定，A公司虽然已开票，但货物未

运出，也就是说B公司并未取得该批辣酱的控制

权，因此，20x8年3月31日这个时点，A公司不

能将100,000元确认为销售收入。



02
PART

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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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2006 版 2017 版 新旧差异

第九条企业已经确认销售商品收入的售出商

品发生销售退回的，应当在发生时冲减当期

销售商品收入。

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9号——资产负债表

日后事项》。

销售退回，是指企业售出的商品由于质

量、品种不符合要求等原因而发生的退货。

第三十二条对于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企

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按照因向

客户转让商品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即，

不包含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确认收入，

按照预期因销售退回将退还的金额确认负债；同

时，按照预期将退回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扣

除收回该商品预计发生的成本（包括退回商品的

价值减损）后的余额，确认为一项资产，按照所

转让商品转让时的账面价值，扣除上述资产成本

的净额结转成本。

每一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重新估计未来销售

退回情况，如有变化，应当作为会计估计变更进

行会计处理。

• 新准则对于销售退回的会计处理，

不再直接冲减收入，而是分别确

认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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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A公司是咖啡经销商，20x8年1月1日与B咖啡连锁店签订了一份咖啡粉销售合同。合同规定，A每月向B供应哥

伦比亚进口咖啡粉100袋（每袋500克），每袋价格80元。如果A提供的进口咖啡粉有质量问题，比如霉变，

受潮等，B可退回给A，而A应退还B相应价款。A根据以往经验，预计退回咖啡粉的比例大概为1%。A公司进

口该咖啡粉的成本为每袋60元。

旧准则 新准则

V.S

20x8年1月20日A将100袋咖啡粉运输给B，20x8年1月22日B确

认收货，A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8,000 = 100 * 80

贷：销售收入 8,000

借：销售成本 6,000 = 100 * 60

贷：库存 6,000

假设：20x8年3月1日，B发现有1袋咖啡粉有质量问题，并将其

退给了A，A应做如下调整：

借：销售收入 80

贷：应收账款 80

借：退回商品 60

贷：销售成本 60

20x8年1月20日A将100袋咖啡粉运输给B，20x8年1月22日B确认

收货，A确认收入：

借：应收账款 8,000 = 100 * 80

贷：销售收入 7,920 = 100 * 80 * 99%

预计退回款项 80 = 100 * 80 * 1%

借：销售成本 5,940 = 100 * 60 * 99%

预计退回商品 60 = 100 * 60 * 1%

贷：库存 6,000 = 100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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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对于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企业应当评估该选择权是否向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

权利。企业提供重大权利的，应当作为单项履约义务，按照本准则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将交易

价格分摊至该履约义务，在客户未来行使购买选择权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或者该选择权失效时，

确认相应的收入。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单独售价无法直接观察的，企业应当综合考虑客户行使和不

行使该选择权所能获得的折扣的差异、客户行使该选择权的可能性等全部相关信息后，予以合理估计。

客户虽然有额外购买商品选择权，但客户行使该选择权购买商品时的价格反映了这些商品单独售价的，

不应被视为企业向该客户提供了一项重大权利。

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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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8年6月18日，小狗吸尘器促销，经典款吸尘器促销价每台500元（原价700元），如果客户另付50元

可附赠价值300元的除螨吸尘器一台。

案例9

旧准则 新准则

V.S

现行实务中，小狗公司确认收入：

销售经典款吸尘器收入：500元

销售除螨吸尘器收入：50元

本例中，根据准则规定可判断，提供给客户的选择权（另付50元

得价值300元得除螨吸尘器）是一项重大权利，因为客户可以以

原值1/6的价格得到商品。如果客户选择支付550元，那么小狗

公司在确认收入时，应将总价550元按经典款吸尘器和除螨吸尘

器的单独售价的比例进行分摊，即：

销售经典款吸尘器收入：550*（700/（700+300））= 385元

销售除螨吸尘器收入：550*（300/（700+300））= 1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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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对于售后回购交易，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两种情形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一）企业因存在与客户的远期安排而负有回购义务或企业享有回购权利的，表明客户在销售时点并未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企业应当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其中，回购价格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租赁

交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回购价格不低于原售价的，应当视为融资

交易，在收到客户款项时确认金融负债，并将该款项和回购价格的差额在回购期间内确认为利息费用等。企业到期未

行使回购权利的，应当在该回购权利到期时终止确认金融负债，同时确认收入。

（二）企业负有应客户要求回购商品义务的，应当在合同开始日评估客户是否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重大经济动因的，企业应当将售后回购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按照本条（一）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否则，企业应当将其作为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交易，按照本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售后回购，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同时承诺或有权选择日后再将该商品（包括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商品，或以该商品

作为组成部分的商品）购回的销售方式。

售后回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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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

20x8年5月1日，某汽车经销商与一婚庆公司签订了一份豪华轿车的销售合同，根据合同，汽车经销商应在20x8年5

月31日交付婚庆公司5辆豪华轿车，而婚庆公司应在收货后支付给汽车经销商1,000万元（每台豪华轿车200万元）。

合同还规定，汽车经销商有权在3年后以800万的价格回购该批豪华轿车。

豪华轿车的成本为150万/台。

旧准则 本例中汽车经销商的会计处理如下：

20x8年5月31日，经销商将5台豪华轿车交付婚庆公司后：

借：应收账款 10,000,000

贷：销售收入 10,000,000

借：销售成本 7,500,000

贷：库存 7,500,000

3年后回购时，汽车经销商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库存 8,000,000

贷：应付账款 8,000,000

现行实务操作中，收购价格等于或低

于原售价的，并有确凿证据表明售后

回购交易满足销售商品确认条件的，

销售的商品按售价确认收入，回购的

商品作为购进商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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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续）

20x8年5月31日，经销商将5台豪华轿车交付婚庆公司后：

借：应收账款 10,000,000

贷：应付回购款 8,000,000

未实现租金收益 2,000,000

20x8年6月30日，经销商确认租金收入（以后3年中每月的处理相同）：

借：未实现租金收益 55,556 = 2,000,000 / 3 / 12

贷：租金收入 55,556

新准则

本例中，汽车经销商与婚庆公司签订的合同包含售后回购条款，说明即使汽车经销商将5辆豪华轿车交付给婚庆公

司使用，婚庆公司也未对该批豪华轿车拥有正真的控制权，因此，汽车经销商不能在销售的时点确认收入，而是应

将该交易作为一项租赁交易；同时，根据合同描述，经销商3年后以低于销售价格1,000万元的价格，800万元回购

该批豪华轿车，故经销商应将该交易作为经营性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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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企业在合同开始（或接近合同开始）日向客户收取的无需退回的初始费（如俱乐部的入会费等）应当计

入交易价格。企业应当评估该初始费是否与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相关。该初始费与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

相关，并且该商品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企业应当在转让该商品时，按照分摊至该商品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该

初始费与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相关，但该商品不构成单项履约义务的，企业应当在包含该商品的单项履约义

务履行时，按照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确认收入；该初始费与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不相关的，该

初始费应当作为未来将转让商品的预收款，在未来转让该商品时确认为收入。

企业收取了无需退回的初始费且为履行合同应开展初始活动，但这些活动本身并没有向客户转让已承诺的商品的，

该初始费与未来将转让的已承诺商品相关，应当在未来转让该商品时确认为收入，企业在确定履约进度时不应考

虑这些初始活动；企业为该初始活动发生的支出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七条规定确认为一项资产或

计入当期损益。

向客户收取的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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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某健身俱乐部销售会员卡，客户支付600元，即可成为该健身俱乐部的初级会员，并有权在一年内参加30次有氧

操锻炼，每次2小时。

旧准则 新准则

V.S

现行实务操作中，健身俱乐部在收到客户支付

的会员费时，即刻将这600元确认为收入，或

者将其在一年内摊销，每月确认50元收入。

本例中，预付的购买次卡的价款，与健身俱乐部将提

供给客户的服务有关，因此，当客户每次参加有氧操

锻炼时，即健身俱乐部提供了服务，可确认相应的收

入：每次确认收入600/30=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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